
编辑同志：
我在生育孩子后就辞职回家全身

心照料孩子，操持家务。前段时间，我
驾驶二轮电动自行车采购日常用品的
途中，与许某驾驶的轿车发生碰撞，我
倒地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许某负事
故全部责任，我无责任。经医院诊断，
我软组织损伤、桡骨骨折，进行了门诊
石膏固定术治疗。医嘱中明确提到，我
有骨折再移位和骨不愈合的风险，建议
休息时间为 120 天。由于丈夫工作很
忙，我只好请保姆来操持家务。我要求
许某和保险公司赔偿我的医疗费、交通
费、营养费和误工费等损失，而对方纷
纷反驳“你只是在家里做做家务、带带
小孩，又没有收入”，不存在误工费损
失。请问，我有权索赔误工费吗？

读者 周佳欣

周佳欣读者：
你可以索赔误工费。虽然当前我国

民事法律中尚未有专门条款针对家庭主
妇的误工费作出明确规定，但民法典已
经认可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
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88条
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
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
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为家务
劳动的经济价值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本案中，你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收
入，但你在家里照顾孩子和做家务也是
有经济价值的，不仅对其他家庭成员的
正常务工收入具有支持和保障作用，也
实际节省了家庭开支。而且，你在受伤休
养期间雇请保姆实际产生了额外开支。
可见，整个家庭的收入和开支受到了一
定影响，因此，你索赔误工费合情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7
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
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
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
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
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
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
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
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
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
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
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据此，在
你无法证明自己过去 3年平均收入的情
况下，误工费可以参照当地私营单位从
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上一年度职工
的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

律师 潘家永

面对“逼辞” 员工有权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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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想裁员，又想逃避

法律责任，为此一些用人

单位不择手段，通过调整

岗位、降低薪资、安排待岗

等方式逼迫员工“自动”辞

职。面对上述情况，员工

该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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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岗为名逼迫“多余”员工辞职1
案例
一家公司招聘一批员工后，发现因对

市场走向判断失误，而出现数十个“多余
劳力”。为能逼迫“多余”员工主动辞职，
达到不用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目
的，公司采取了“岗位对调”，打乱招聘时
确定的岗位，将员工调换到根本不愿去的
岗位。不同意调岗的员工只有辞职吗？

说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劳 动 合 同 法》第

35 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
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
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各执一份。”即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
劳动者都必须依约履行劳动合同，即使

需要变更包括工作岗位在内的必备内
容，也必须以双方协商一致为前提，任
何一方均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
方。正因为本案所涉“岗位对调”是在岗
位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公司基于一己之
私而恶意为之，决定了员工可以拒绝，
进而无须考虑辞职。

以调薪为由“零成本”解除劳动关系222
案例
因大量订单被退，某公司不得不大幅

减少产量，为逼迫员工“自动”辞职，从而
实现“零成本”解除劳动合同，工资出台了
调薪方案：月工资只发 20%，剩余 80%纳入
年底考评，而考评任务根本就无法完成。
面对公司之举，员工只有请辞吗？

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50

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
给劳动者本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7 条也指出：“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

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
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姑
且不论公司所定考评任务根本无法完
成，仅就月工资只发 20%、剩余 80%纳入
年底考评也与之相违。这也决定了员工
可以拒绝执行，更无须考虑辞职。

以待岗为由“逼辞”逃避承担补偿333
案例
一家公司曾书面通知 14 名员工回

家 待 岗 ，至 于 何 时 继 续 上 班 则 没 有 下
文。被通知员工知道，此举不过是公司
为既能裁员又能逃避承担各种补偿及
赔偿金而 实 施 的“ 逼 辞 ”，自 己 根 本 不
可能收到上班通知。员工真的只能就
范吗？

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 17 条第 8 项之规定，劳动条件是劳动
合同应当具备的条款，而劳动条件指用
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的与劳动者所从事
的劳动有关的所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的总和，其中当然包括工作岗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29

条还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
劳 动 合 同 的 约 定 ，全 面 履 行 各 自 的 义
务。”即依据劳动合同为劳动者提供工作
岗位是用人单位的应尽义务。公司无任
何正当理由，甚至只是为了达到其非法
目的而安排员工无限期地待岗，无疑构
成拒不提供劳动条件，员工自然有权对
这样的“逼辞”说“不”。 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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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索赔误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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